
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114年度 

委託研究計畫 

「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紛爭處理機制之調適與優化」 

規格需求說明 

 

1、​ 研究主題：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紛爭處理機制之調適與

優化 

2、​ 研究背景： 

    依據多層次傳銷保護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第3條第8

款規定，本會負責辦理輔導及評鑑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

紛爭處理機制之相關事項，其目的在達成產業自律及擴

大傳銷事業之參與。為此，本會先後頒訂「傳保會多層次

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紛爭處理機制輔導作業要點」、「傳

保會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紛爭處理機制評鑑作業

要點」，對傳銷事業進行輔導及評鑑。 

    但參酌公平會統計數據，截至113年底，仍有許多業者

並未參與輔導，且有更多業者並未參與評鑑，換言之，在

擴大傳銷事業參與，以落實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紛爭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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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機制的目標上，仍有相當努力的空間。 

    由於傳銷事業規模大小不一，未必均具備充足資源與

能力以建立紛爭處理機制，況且傳銷事業能否完善運作

紛爭處理機制，尚取決於紛爭解決經驗等。故對於欠缺

設立能力的業者，誠有必要依據事業規模，提供適當的

紛爭處理機制，且對於糾紛解決經驗不足之業者，若能

提供SOP範本將有助其建立適於該事業之可行機制。 

    本研究為使傳銷事業可以更容易建立與運用紛爭處

理機制，自有必要針對上述議題，研擬實務範本，以供業

者參酌遵循。 

3、​ 研究目的：提出建立與運用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紛爭處

理機制之實務範本。 

4、​ 研究重點：  

(1)​ 訪談至少4家通過評鑑之傳銷事業及4家參與輔導之傳

銷事業，瞭解其紛爭處理機制之架構內容，及瞭解業

者實際與預想可能遭遇之困難。 

(2)​ 研擬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紛爭處理機制及相關通知、

處分書類之範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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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​ 說明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常見紛爭類型。 

(4)​ 說明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紛爭之受理、調查、處分及

上訴之建議操作方式。 

(5)​ 配合本會論壇、研討會、座談會或輔導訓練課程擴散

研究成果。 

5、​ 經費預算：新臺幣450,000元整。 

6、​ 收件截止日：114年2月5日。 

7、​ 開標日：收件後三十日內。 

8、​ 研究期間：決標日起9個月。 

9、​ 投標廠商資格： 

(1)​ 曾實際為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個案紛爭解決提供諮

詢、代理訴訟、調解之專家。(應提供至少8例傳銷事業

與傳銷商間個案紛爭協處之實績) 

(2)​ 本會之董事、監察人及專職人員不得參加投標；其投標

者，不得作為決標對象。 

10、​ 研究計畫書格式及內容：（詳投標廠商評審須知） 

11、​ 招標方式：公開招標。 

12、​ 評審方式：總評分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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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、​ 決標原則：參考最有利標精神擇符合需要者辦理議價。 

14、​ 計畫變更或終止之程序： 

(1)​ 廠商如認為本計畫之執行有變更內容之必要時，應於

計畫執行期限屆滿前2個月內，敘明變更理由向本會

提出申請，經本會同意後執行。廠商於本會接受其所

提出須變更之相關文件前，不得自行變更契約。 

(2)​ 本計畫進行中，如因其他外在不可抗力因素、情勢變

遷而無法完成本計畫時，雙方皆得提出具體理由申請

緩辦或停辦本計畫，經本會審查同意後以書面通知廠

商終止契約；本計畫經本會核定為停辦或緩辦者，廠

商應於收到本會通知函後1個月內，將本計畫未支用

之經費及已完成或進行中之一切相關資料返還本會。 

15、​ 依本計畫完成之著作，以廠商為著作人，其著作財產

權於著作完成同時讓與本會，廠商並承諾對於本會及

經本會同意利用之人不行使其著作人格權。廠商應保

證對於其職員職務上完成之著作，應依著作權法第十

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，與其職員約定以廠商為著作人

，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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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、​ 廠商應保證本研究報告內容，並無違反智慧財產權有

關法令之情事。若研究報告內容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

，致本會應負賠償責任時，本會得向廠商求償，廠商並

有協助本會進行智慧財產權訴訟之義務。 

17、​ 廠商之義務： 

（一）保守契約內容及本會之業務機密。 

（二）未經本會書面同意，不得將本研究報告及相關文件之

全部或一部分發表、供與、給與或售與第三人。 

（三）研究過程中，廠商若辦理研究相關之座談會應通知本

會；研究報告修正時，廠商應同時負責研究報告修正

本之校對工作。 

(四）配合本會查核計畫執行情形。 

(五）協助本會驗收研究成果。 

(六）研究過程及應用有危害人體健康、污染環境或公共危

險之虞時，廠商應事先告知本會。 

18、​ 付款方式： 

(1)​ 第一期：廠商於本計畫簽約後，憑發票、收據或制式

領據等請款文件，由本會撥付本計畫決標金額之30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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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

(2)​ 第二期：廠商須於決標日起4個月內提出期中成果（初

稿），並經審查通過後，憑發票、收據或制式領據等請

款文件，由本會撥付本計畫決標金額之30﹪。 

(3)​ 第三期：廠商須於決標日起6個月內提出研究成果（完

稿），經審查通過後，於審查會後14日內依審查意見

完成研究成果修改，依契約規定之格式印製報告10

份（另須提供pdf及word電子檔），連同發票、收據或

制式領據等請款文件提出，由本會撥付本計畫決標金

額40﹪。 

19、​ 廠商應依研究結果，配合本會提供紛爭處理機制說明

會一至三場次、專業訓練課程至少一場次。 

20、​ 廠商應依本會之要求，另提字數8千字以上、2萬字以

下之研究計畫摘要報告，並應於本會當年度或最近一

次舉辦之學術研討會發表。本會得將該摘要報告收錄

於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。 

21、​ 廠商應於研究報告末頁增附中、英文標題及內容摘

要。（中文摘要1,000字以上、3,500字以下，英文摘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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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000字左右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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